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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賠 是 什 麼 1 



憲法第24條 

       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
由或權利者，除依法律受懲戒外，
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。被害人民
就其所受損害，並得依法律向國
家請求賠償。 



人的責任-機關人員 

公務員 
職務+公權力 

故意or過失 
不法侵害 

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，因故意或過
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，國家應負損害
賠償責任。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，致人民自由
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。(法2-2) 
 

本法所稱公務員
者，謂依法令從
事於公務之人員。 

Tip 



人的責任-委託人員 

公務員 
職務+公權力 

故意or過失 
不法侵害 

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，其執行職務之人於
行使公權力時，視同委託機關之公務員。受委
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，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
時亦同。(法4-1) 
 



物的責任 

公有公共設施 
設置or管理 

有欠缺 
受有損害 

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，致人民生
命、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
責任。(法3-1) 

 



受 理 與 審 議 2 



協議先行程序 

書面請求 
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，應先以書面
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。(法10-1) 

提起訴訟 
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，或自提出請
求之日起逾三十日不開始協議，或自
開始協議之日起逾六十日協議不成立
時，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。
(法11-1) 

請求時效 
賠償請求權，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
起，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；自損害
發生時起，逾五年者亦同。(法8-1) 

 



程序審查(sop4-1) 

01 02 03 

賠償義務機關 
人的責任，以該公務員所屬機
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(法9-1) 

物的責任，以該公共設施之設
置或管理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
(法9-2) 

法定程式 
應載明事項(細則17)、當事
人是否適格、是否由法定代
理人所為、代理權是否有欠
缺、是否已逾時效、同一事
件是否重新求償 

顯無理由 
依其請求法律上顯無
理由。 



審議程序-拒賠 

01 

02 

03 

04 

業務主管單位初審 
賠償責任原因之業務主管單
位十日內擬具初審意見
(sop4-2) 

秘書單位覆核 
檢卷送交國賠小組秘書單位
覆核後，提送該機關國賠小
組審議(sop4-2) 

國賠小組審議 
半數以上為委員出席，出席
過半數同意行之 

製發拒賠書 
以該國賠小組所屬機關名義
核發拒絕賠償理由書，上級
代為審議者，則以原賠償義
務機關名義核發(sop4-3) 

new 



國賠小組(sop3-1) 

得設置 
本府及各機關學校為處理國
家賠償事件，得設國家賠償
事件處理小組 （以下簡稱國
賠小組），審議國家賠償事
件。 

代審議 
各機關學校未設國賠小組者，
應於受理申請後3日內將請求
書及全案相關卷證移送本府
處理。 

應設置 
本府及各機關學校為處理國家
賠償事件，應設國家賠償事件
處理小組 （下稱國賠小組），
審議國家賠償事件，並應指派
專責單位辦理秘書業務。 

例外免 
各機關學校設立國賠小組顯
有困難者，經陳報其所屬局
處核定後得免設國賠小組。
(卷證移送3-3) 

new 

old 



協 商 與 求 償 3 



審議程序-應賠 

行使求償權 
本府已支付國家賠償金或回
復原狀完竣之事件，應於支
付國家賠償金或回復原狀日
三十日內提請原審國賠小組
審議應否行使求償權。
(sop10-1) 

製作協議成立或不成立書 
協議成立者，賠償義務機關應製作
協議書及送達證書送達請求權人。 

協議不成立者，由賠償義務機關核
發協議不成立證明書。(sop7) 

授權協議 
核定賠償金額後，業務主管單位
應於協議前五日將通知書送達請
求權人、代理人及有關人員。
(sop6-1) 

Double Check 



分層負責、增進效率 

統一撥付 
備妥資料報府 
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，由請求權
人備妥請撥書、領款收據交賠
償義務機關檢同協議書報府申
請撥付。 

分層授權 
50萬元以下，授權各機關學
校逕行核定後協商，逾50萬
元者應由本府核定後，始得
與請求權人進行協議。 

500,000 
授權公所 
各公所賠償金額未達新臺幣
三百萬元者，於逕予賠償後
檢卷送本府備查。 

3,000,000 
new 



協議小提醒 

賠償金額於協議過程中，逾原核定金額者，

業務主管單位認有達成協議之可能及繼續協

議之必要，得經原審國賠小組同意並依前點

規定核定後，提高金額繼續協議。(sop6-2) 

賠償義務機關應以書面通知為侵害行為之所屬

公務員或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、個人，或

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管理有欠缺，致人民生命、

身體或財產受損害，而就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之

人，於協議期日到場陳述意見。(細則16) 

賠償義務機關應指派所屬職員，記載協議紀

錄。(細則23) 



行使求償權 

人 : 公務員有故意或
重大過失時，賠償義
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。
(法2-3) 
物 : 就損害原因有應
負責任之人時，賠償
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
權。(法3-2) 

1.清查財產-60日 
2.求償協商-90日 
3.保全措施 
(sop10-3) 

一年未能達成協
商結果者，業務
主管單位應即依
訴訟程序行使求
償權。(sop11-1) 

求償 

Do it 



輔助程序 

2 

1 

4 

3 

法制人員協助 
機關無法制人員者，得於應
訴或協議程序時，請求本府
派員提供法律意見或其他協
助。 (sop6-3、9) 

檢察官協助 
請求賠償之金額或回復原狀之
費用，在同一事件達一定之金
額時，該管地方檢察署應賠償
義務機關之請，得指派檢察官
提供法律上之意見。(細則22-2) 

錯誤中學習 
各機關學校對於協議成立或判決
確定之國家賠償事件，應檢討具
體個案發生之原因並研謀改進措
施，並將檢討報告送本府備查。
(sop11-2前) 

案件管制 
拒絕賠償或協議不成立之國家
賠償事件，應將拒賠理由書或
協議不成立證明書送本府備查。
(sop11-2後) 

500,000 



國賠小組簡介 4 



國賠小組任務(設置要點2) 

本府國家賠償事件處
理及協議之諮詢事項。 

求償事件處理之諮
詢事項。 

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國
家賠償事件處理及協
議之諮詢事項。 

其他有關國家賠償
之諮詢事項。 

help 



國賠小組架構 

召集人 

執秘 

委員 

秘書組 

秘書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

府內委員中具法制專長者兼任之 

置委員七至十一人，由縣長

遴派熟諳法令人員兼任之 

本府行政暨研考處法制科辦理 



謝謝大家的聆聽 
Have A Nice Day 


